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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0批 2021年 9月 24日）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X2SD202109
140170

X2SD202109
14001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在 2018 年，东明集镇城乡用地增减
挂钩工作中，在旧村就地掩埋了大量垃
圾，与《关于东明县东明集镇顺河集村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拆旧安
置实施方案》要求不符，造成了复耕区大
面积污染。

菏泽市成武县地区和曹县地区洗沙
厂污染环境的事件，这些洗沙厂均为露
天作业，没有环保和其他部门合法手续，
都是用铁皮做个围挡院子，然后在院内
生产，没有硬化地面，满院子都是泥，运
输车辆带泥上路非常严重。主要包括：
328 省道金乡县马庙镇和成武县大田集
镇交界处牌坊西 100 米路北，院内为露
天洗沙厂，没有任何手续；成武县大田集
镇 328 省道（山东合佳昌装配式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西邻路北，有个蓝铁皮大门
院 内 是 违 规 洗 沙 厂 ；成 武 县 大 田 集 镇
328 省道（菏泽卓远达建材有限公司）院
内露天大量堆放原料，车辆带泥上路特
别严重，洗沙污泥外排到外边坑里，污染
严重；菏泽卓远达建材有限公司对过也
是一家露天洗沙厂，没有任何手续，露天
生产，污染严重；成武县大田集镇 328 省
道（宏兴冷藏）西邻路北，门口有个卖轮
胎的，院内也是洗沙厂；成武县大田集镇
328 省道田集交警中队西 200 米路南院
内 也 是 违 法 洗 沙 厂 ；成 武 县 大 田 集 镇
328 省道沿路路南宏盛公司院内也是违
法洗沙厂，成武县南 S242 省道王饭铺牌
子北边路西也是洗沙厂；S242 省道与曹
县交界处北 100 米，路东和路西两家都
是违法洗沙厂，均为铁皮围挡，露天作
业；S242 省道成武县和曹县界牌正下方
路东（天运料场）和路西都是露天洗沙
厂；S242 省道曹县界牌南 100 米路西（明
杰砂石料场）也是露天洗沙厂，S242 省
道路牌 359 号公里处南 100 米路西三家
都是露天洗沙厂。

行政区域

东明县

成武县、曹县

污染类型

土壤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9 月 15 日，东明县人民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明县分局、东明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东明县《关于申报<菏泽市东明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东明集镇顺河集村项目区实施方案
>的请示》经市政府批复同意，项目于 2019 年 3 月中旬正式启动，2019 年 9 月底完成复耕，并通过市、县验
收。

2.项目实施后，东明集顺河集村村民自行对房屋建筑拆除后的木料、完整砖瓦等，进行了清理回收，
用于新房建设或自行出售。剩余建筑垃圾大部分用于东明上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4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施工道路铺设，少量用于新区主街道道路基铺设。最后剩余的少量建筑垃圾也依据《东明县 2018 年度东
明集镇顺河集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拆旧安置实施方案》的要求，按照复耕操作规范在废
弃坑塘进行了填埋。

复耕工作完成后，2019 年 10 月，东明县按照要求邀请第三方山东元鸿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项
目进行土地重估，并由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岩矿测试中心对项目土壤进行检测，重估及检测结果均符合
国家对土地复垦项目实施要求。2019 年 11 月，该项目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验收确定达到复耕标准，
并出具了竣工验收意见，目前已完成复耕。

9 月 15 日，成武县人民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成武县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路局、县资规局、大
田集镇政府和天宫庙镇政府，曹县人民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曹县分局、苏集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328 省道金乡县马庙镇和成武县大田集镇交界处牌坊西 100 米路北，院内为露天洗沙
厂，没有任何手续”应为田忠辞洗沙厂，没有环保和土地等相关手续，露天作业。

2.信访反映的“成武县大田集镇 328 省道（山东合佳昌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西邻路北，有个蓝
铁皮大门院内是违规洗沙厂”应为成武县永胜和建材厂，环评、用地、工商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齐全，洗
沙用水经压滤设备脱泥后进入循环池内循环利用，不外排，污泥定期清运。该公司北部院墙抑尘网因扩
建拆除，新的抑尘网还未设立，围挡抑尘设施不完善。

3.信访反映的“成武县大田集镇 328 省道（菏泽卓远达建材有限公司）院内露天大量堆放原料，车辆
带泥上路特别严重，洗沙污泥外排到外边坑里，污染严重”应为菏泽卓远达建材有限公司院内洗沙厂，没
有环保和土地等相关手续。建有封闭生产车间，原料露天堆放，进出车有冲洗平台，有压滤设备，洗沙用
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4.信访反映的“菏泽卓远达建材有限公司对过也是一家露天洗沙厂，没有任何手续，露天生产，污染
严重”应为卓远达北洗沙厂，没有环保和土地等相关手续，有压滤设备，露天作业。

5. 信访反映的“成武县大田集镇 328 省道（宏兴冷藏）西邻路北，门口有个卖轮胎的，院内也是洗沙
厂”应为邓庄刘建岭洗沙厂，有封闭车间，没有环保和土地等相关手续。

6.信访反映的“成武县大田集镇 328 省道田集交警中队西 200 米路南院内也是违法洗沙厂”应为邓庄
王存柱洗沙厂，没有环保和土地等相关手续，有压滤设备，露天作业。

7.信访反映的“成武县大田集镇 328 省道沿路路南宏盛公司院内也是违法洗沙厂”应为满白寺李传
召洗沙厂，建有半封闭生产车间，没有环保和土地等相关手续。

8.信访反映的“成武县南 S242 省道王饭铺牌子北边路西也是洗沙厂”应为成武县安诺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洗沙项目，没有土地手续，有环保手续，并通过环保竣工验收，企业已停产多日。

9.信访反映的“S242 省道与曹县交界处北 100 米，路东和路西两家都是违法洗沙厂，均为铁皮围挡，
露天作业”路东应为成武永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洗沙项目，没有土地手续，有环保手续，并通过环保竣工
验收，企业已停产多日。路东应为成武县集结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有环评手续，只建设了铁皮围挡，厂
区内无洗沙设备及原料。

10. 信访反映的“S242 省道成武县和曹县界牌正下方路东（天运料场）和路西都是露天洗沙厂”。路
东天运料场在曹县辖区，近三个月处于停产状态，砂石破碎环节已安装布袋除尘设施，上料口有喷淋，场
内有雾炮机，洗沙出料传输设备露天，洗沙作业区已硬化，料场未硬化。路西洗沙厂应为 168 洗沙厂，该
厂在 2021 年 5月份已被天宫庙镇政府关停。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9 月 15 日，东明县人民政府责成
东明集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委托第三方公司对顺河集新村
拆旧区土壤和水质进行取样检测，
经检测地下水质达标。土壤正在检
测中，预计 9 月 25 日能够获得检测
结果。

1.9 月 15 日，曹县人民政府责成
苏集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曹县苏集镇政府对曹县董均泉
沙石料厂、曹县明杰建筑材料销售
部、曹县晨星商砼有限公司、曹县环
宇建材销售服务中心、曹县天天顺
沙石料场等 5 家洗沙厂采取“两断
三清”措施，预计 2021 年 9 月 25 日前
完成整改。

2.9 月 15 日，成武县人民政府责
成生态环境局成武县分局、大田集镇
政府和天宫庙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2021 年 9 月 11 日，大田集镇
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砂石料场洗
沙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对田某辞洗沙厂、菏泽卓远达建材
有限公司院内洗沙厂、卓远达北洗
沙厂、邓庄刘某岭洗沙厂、邓庄王某
柱洗沙厂和满白寺李某召洗沙厂 6
家洗沙厂，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实
施关停取缔；目前已取缔到位。

（2）天宫庙镇人民政府对 4 家违
规企业采取“两断三清”措施；目前
天宫庙镇 168 洗沙厂、成武县集结号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已取缔到位，成
武县安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和成武
永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设备正
在拆除中，预计 9月 30日前完成。

（3）责令成武县永胜和建材厂改
正厂界抑尘网不完善问题，并处罚
款 1.625 万元；目前厂界抑尘网已建
成。

是否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1批 2021年 9月 25日）

序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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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受理编号

X2SD2021091
50135

X2SD2021091
50123

X2SD2021091
50096

X2SD2021091
50136

X2SD2021091
50045

X2SD2021091
6003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小区东门，泽颐烤鸭店，噪声扰民。
2.府南街，无名包子铺，噪声扰民。

尚舜化工废水会从污水管溢流到西
边东沟河雨水管中排放。

鄄城县董口镇刘庄行政村鱼骨村，村
霸冯某国伙同他人非法向黄河偷排污水，
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固体废物。

金茂府项目毗邻洙水河，违规获批，占
用河道保护范围。

东明县菜园集镇崔寨路东段，路北侧
的菏泽昌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地下
或其西部生产沟（南起石寨，北通赵新河）
直排污水，排入洙赵新河，下雨时更加严
重。路南老厂两者相同，也有排污口。

中和路中达金河湾小区联排别墅后
面，每天早上 5 点 30 分至 5 点 50 分有 3 支
暴走团噪音扰民。

行政区域

开发区

单县

鄄城县

开发区

东明县

牡丹区

污染类型

噪音

水

土壤

其他污染

水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9 月 16 日，菏泽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开发区大队，对信访件反映
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无名包子铺”与“泽颐坊”烤鸭店两店相邻，位于菏泽开发区府南街华平小区东门北侧，紧邻小
区住宅楼，2 家店铺后窗与小区 7 号楼间隔不足 1 米。2 家店铺经营噪声来源主要为“泽颐坊”烤鸭店的
风柜和“无名包子铺”的和面机、豆浆机。

2.9 月 17 日上午 11 时左右，第三方检测机构山东天衡检测有限公司在距离 2 家店铺最近的小区 7
号楼住宅临近店铺的房间对噪声进行了检测，噪声检测期间“泽颐坊”烤鸭店的风柜和“无名包子铺”的
和面机、豆浆机处于工作状态。经检测，南卧室噪声值为 27.6dB(A)，北卧室噪声值为 32.5dB(A)，根据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菏泽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的通知》（菏政办发〔2018〕50 号），华平小
区位于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检测噪声值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2 类声环
境功能区限值。经与附近居民、商户、保安交流，反映 2家店铺经营时偶尔有噪声。

9 月 17 日，单县人民政府组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单县分局和谢集镇政府对信访
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山东尚舜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橡胶助剂生产企业，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建有
10000 吨/日处理能力的污水治理设施，建有规范的废水排放口，安装废水在线监测设备，生产废水、生
活污水全部进入污水治理设施，经预处理后，通过封闭的管道排入公司西侧园区污水管网，输送至单县
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进行深度处理，该处管网位于溢流处下游约 250米。

信访件反映的污水管网溢流处位于单县北园路舜兴桥东北角，管网溢流处上游因管网建设不完
整，雨污混流，为防止混流的污水进入东沟河，该处设有临河拦蓄闸门，长期处于关闭状态。近期由于
降雨量较大，造成管道溢流，部分排入东沟河。9 月 9 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用混凝土对闸门进行
了封堵，暂时不再出现溢流情况。

9 月 16 日，鄄城县人民政府组织董口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鄄城县分局、县河务局对信访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 鄄城县董口镇刘庄行政村鱼骨村位于黄河以西，根据“山东省黄河滩区扶贫迁建规划”2019 年
已经整体搬迁至黄河以东的黄河社区，2019 年 10 月整个村庄已平整土地、复垦，董口镇在黄河以西已
经没有村庄。

2.2013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冯某国与万某国等人为非法牟利，从山东洪达化工有限公司运出含毒
物质 1897 吨，将其投放到鄄城县董口镇附近的黄河内，严重危害到以黄河水作为饮用水源的济南市、
聊城市、德州市等地区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冯某国以犯环境污染罪对其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自 2013 年 4 月 12 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11 日止）。﹝（2013）菏刑一终字第 74 号﹞该案件已经
司法终结。

3.9 月 16 日，鄄城县利用无人机对董口镇刘庄行政村鱼骨村旧址及周边进行航拍调查，并组织人员
进行排查，在该村旧址及周边没有倾倒行为及迹象，同时组织临濮镇、董口镇、旧城镇、左营镇、李进士
堂镇等沿黄 5 镇，对黄河沿线就是否存在“非法向黄河偷排污水，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固体废物”
进行排查。经全面摸排，在鄄城县境内黄河沿线未发现偷排污水和倾倒危废固废行为。

9 月 16 日，菏泽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丹阳街道办事处，对
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金茂府项目位于开发区人民路洙水河桥东北，为住宅小区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为山东臻融置业有
限公司。关于“违规获批”和“占用河道保护范围”问题，曾有群众向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山东省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1 年 7 月 16 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菏泽市
行政审批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整个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山东
省水利厅关于来信反映涉河项目——金茂府小区相关事项调查情况的回复》可证明金茂府项目用地并
未侵占洙水河河道管理范围。

9 月 16 日，东明县人民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明县分局和菜园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菏泽昌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东明县菜园集镇高海路路北，环评手续齐全，于
2016 年 2 月正式建成投产。公司主要建有 1 万吨丙烯酸羟乙酯、0.5 万吨甲基丙烯酸羟丙酯两套生产装
置，并配套建设 30m3/d 的废水处理站。从 2016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公司每天产生的生产废水全部收
集至公司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外排至厂区西侧沟渠。废水外排口安装了废水自动在线监测设备，监
测数据联网上传至市县平台。2021 年 5 月与东明洁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委托处理技术协
议。2021 年 6 月份开始，废水经过处理后通过污水专管输送至东明洁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度处
理。经联合组排查，该公司没有发现往地下排水及废水直排环境的现象。

2.信访件反映的路南老厂为东明县昌盛油漆添加剂厂，成立于 2013 年，位于东明县菜园集镇高海
路以南。2016 年 2 月，菏泽昌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后，该厂停止生产，并于 2017 年 6 月
拆除了相关生产装置及设备，不存在废水外排问题。

9 月 17 日，牡丹区人民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分局、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城派出所、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金河湾小区联排别墅位于环城公园南面，距离环城公园人行道约 10 米，9 月 17 日早上 5 点 30 分起，
第一支暴走团 4 人，无音响设备通过；第二支暴走团 8 人，携带肩挎式小音箱播放通过；第三支暴走团 20
人，携带肩挎式小音箱播放通过。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菏泽开发区管委会责成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支队开发区大队采取以下
措施：

1. 责令“泽颐坊”烤鸭店对临近小
区的后窗加装双层隔音玻璃，拆除风
柜，减少噪声；责令“无名包子铺”对临
近小区的后窗加装双层隔音玻璃，减少
噪声。

2.9 月 19 日，“泽颐坊”烤鸭店已将
风柜拆除；2 家店铺正在联系施工人员
加装双层隔音玻璃，目前已完成安装。

单县人民政府责成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采取以下措施：

加快闸门上游创新路、北园路的
雨污混流管道改造,解决闸门溢流问
题。9 月 19 日，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对闸门上游创新路、北园路的雨污
混流管道改造工程设计图纸已完成，
新增设 DN1200、DN1500 雨水管道，总
建设长度约 5 公里。正在做招标前的
准 备 工 作 ，计 划 2021 年 12 月 底 前 完
成。

牡丹区人民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
局牡丹区分局、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城
派出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采取以下
措施：

1. 对暴走团人员进行劝导，经过人
员居住区要降低音响设备声音，避免对
附近居民造成影响。

2. 暴走团承诺接受执法人员的劝
告，主动降低音响设备音量，今后做到
文明锻炼，不干扰附近居民。

是否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第二十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二十批信访举报件涉及菏泽市共计 2件（来信 2件）。截至 9月 24日，阶段性办结 2件，责令整改 5家。现予以公开。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第二十一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二十一批信访举报件涉及菏泽市共计6件（来信6件）。截至9月25日，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2件。其中，责令整改2家。现予以公开。


